
農業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草案總說明 
 

依信託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公益信託之許可及監督辦法，由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為使以農業發展相關業務為目的之公益信託

（以下簡稱公益信託）之設立及運作有規可循，並藉由公益信託之方

式，引導社會公益資源挹注，協助推動農業永續發展。爰擬具「農業

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草案，計二十九條，

其要點如次： 

一、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主管機關、目的與適用範疇，以及受理許可

及監督之機關。（草案第一條至第四條） 

二、 受託人申請公益信託應檢具之文件及信託契約、遺囑、法人決議

及宣言內容應載明之事項。（草案第五條及第六條） 

三、 主管機關受理公益信託申請應審查之事項。（草案第七條） 

四、 受託人於收受許可書後，應即辦理財產之移轉及公示。（草案第

八條及第九條） 

五、 受託人應報主管機關備查或申報事項，及因重大事由需變更信託

條款或受託人需為自己取得信託財產者之申請程序。（草案第十

條至第十四條） 

六、 受託人辭任或解任之申請程序，委託人、受益人或信託監察人申

請解任程序，及受託人有變更事由時，應檢具文件選任新受託人

之程序。（草案第十五條至第二十條） 

七、 諮詢委員會成員得支領費用以及信託監察人之報酬規定；信託監

察人辭任及利害關係人申請解任或新選任信託監察人之申請程

序及其應備文件。（草案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 

八、 主管機關之檢查權責、得撤銷或廢止公益信託許可之情形，以及

公益信託關係消滅時之申報程序。（草案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八

條） 

九、 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二十九條) 



農業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信託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八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農業

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公益信託，指以

從事有關農業業務為目的，其設立

及受託人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公益信

託。 

本辦法公益信託之定義，另所稱農業

業務，係指有關從事農糧、漁業、林業、

畜產之生產銷售、動植物防疫檢疫、自

然保育、水土保持與農村發展、農田水

利、農業金融與農業保險、農業科技、

獸醫科技、農業藥物、生物多樣性、區

域性農業、植物種苗、特用作物等業務

事項，併予敘明。 

第四條  公益信託之許可及監督，由

主管機關為之。 

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

執行本法及本辦法所定主管機關辦

理之事項。 

本辦法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事項由本

部辦理，並得委任所屬機關（構）執行

本法主管機關應辦理之事項。 

第五條  受託人申請公益信託之設立

及其受託人許可，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式四份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設立及受託人許可申請書（如

附表一）。 

二、信託契約或遺囑。 

三、信託財產證明文件。 

四、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 

五、受託人履歷書（如附表二及附

表三）及身分證明文件。 

六、信託監察人履歷書（同附表二

及附表三）、願任同意書（如附

表四）及身分證明文件。 

七、設有諮詢委員會者，其職權、

成員人數、成員履歷書（同附

表二及附表三）、願任同意書

（同附表四）與身分證明文件。 

八、受託當年度及次年度信託事務

一、受託人申請公益信託之設立及受

託人許可時，應檢具之文件，爰為

第一項規定。 

二、依本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法人為

增進公共利益，得經決議對外宣

言自為委託人及受託人，並邀公

眾加入為委託人。故法人依前開

規定設立信託者，除應檢附信託

契約外，應再提供法人決議及宣

言內容，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考量信託行為涉及所有權移轉，

且耕地移轉應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規定申請

承受耕地，並取得承受耕地許可

證明文件，始得為之，爰為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 

四、明定第一項第五款至第七款之履

歷書應記載事項，爰為第三項規



計畫書（如附表五）及收支預

算書（如附表六）。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法人依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以宣言設立信託者，前項第二

款應提出之文件為法人決議、宣言

內容及第八條第三項之信託契約。 

第一項第五款至第七款之履歷

書應載明姓名、住所及學經歷；其

為法人者，載明其名稱、董事、主

事務所及章程。 

信託財產屬耕地應供農業生產

使用，受託人為私法人須符合農業

發展條例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

規定，並另檢附承受耕地許可證明

書，始得依第一項規定提出申請。 

定。 

第六條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信託契

約、遺囑或第二項之法人決議及宣

言內容，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公益信託之名稱。 

二、委託人、受託人之姓名或名稱

及其住所。 

三、信託目的。 

四、信託財產之種類、名稱、數量

及價額。 

五、訂有信託存續期間者，其起迄

期間。 

六、信託財產管理或處分之方法。 

七、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

歸屬及交付方式。 

八、受託人之責任。 

九、受託人之報酬標準、種類、計

算方法、支付時期及方法。 

十、信託監察人之選任及解任之程

序。 

十一、信託契約之消滅、變更、解

除及終止之事由。 

十二、簽訂契約或立遺囑之期日。 

申請公益信託設立許可時，應備之信

託契約、遺囑或法人決議及宣言內容

等文件，爰規範應記載之事項，俾利後

續審查。 



十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記載

事項。 

第七條  主管機關對第五條第一項之

申請，應就下列事項審查之： 

一、信託之設立是否確以公共利益

為目的。 

二、信託授益行為之內容是否確能

實現信託目的。 

三、信託財產是否確為委託人有權

處分之財產權。 

四、受託人是否確有管理或處分信

託財產之能力。 

五、信託監察人是否確有監督信託

事務執行之能力。 

六、信託事務計畫書及收支預算書

是否確屬妥適。 

公益信託之設立目的與其他公

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相關者，

主管機關為許可前，得徵詢各有關

機關意見。 

主管機關經依前二項規定審

查，認應予許可者，發給設立及受

託人許可書（如附表七，以下簡稱

許可書）；不予許可者，應敘明理由

駁回之。 

一、主管機關受理公益信託之設立及

受託人許可之申請應審查事項，

爰為第一項。 

二、公益信託之設立目的與其他公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相關者，

主管機關得於許可前徵詢各相關

機關意見，爰為第二項。 

三、主管機關應將審查結果通知申請

人，爰為第三項。 

第八條  受託人收受許可書後，應即

辦理信託財產之移轉或處分，並於

接受財產權移轉或處分後一個月

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

申報。 

以宣言設立信託者，受託人於

收受許可書後，應即將許可書連同

法人決議及宣言內容登載於其主事

務所所在地新聞紙或其他媒體，並

應於登載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報。 

公眾依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加入為委託人者，應以信託契

一、受託人應於收受許可書後，辦理

信託財產之移轉或處分及其申報

義務，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法人依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以宣言設立信託者，應以新聞

紙或其他媒體公告信託許可事

項，並依期限向主管機關申報，爰

為第二項規定。 

三、公眾加入為委託人之方式及準用

第一項之規定，爰為第三項規定。 

 



約為之，並準用第一項之規定。 

第九條  前條第一項之信託財產，為

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者，受託人

應於申請財產權變更登記之同時，

辦理信託登記；為有價證券者，應

於受讓證券權利之同時，依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規定，於證券上或其他

表彰權利之文件上載明其為信託財

產之意旨；為股票或公司債券者，

並應通知發行公司。 

以宣言設立之信託，其信託財

產為受託人自有之應登記或註冊之

財產權或有價證券者，該受託人應

於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對公眾為宣言

後，依前項規定辦理信託登記或公

示。 

一、 依信託法第四條規定：「應登記或

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者，非經信

託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以有價

證券為信託者，非依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規定於證券上或其他表彰

權利之文件上載明為信託財產，

不得對抗第三人。以股票或公司

債券為信託者，非經通知發行公

司，不得對抗該公司。」爰為第一

項規定。 

二、 以宣言設立之信託，受託人應於

對公眾為宣言後，就其自有之應

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或有價證券

辦理信託登記或公示，爰為第二

項規定。 

第十條  受託人應於年度開始前三個

月內，檢具下年度信託事務計畫書

及收支預算書，報主管機關備查。 

為掌握受託人辦理公益信託事務之規

劃及收支預算情形，參酌「銀行相關業

務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第九條

規定，規範受託人應依期限將信託事

務計畫書及收支預算書，報主管機關

備查。 

第十一條  受託人應於年度終了後三

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送信託監

察人審核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該年度信託事務處理報告書

（如附表八）。 

二、該年度收支計算表（如附表九）

及資產負債表（如附表十）。 

三、該年度終了時信託財產目錄

（如附表十一）。 

前項各款文件，受託人應於主

管機關備查通知送達之翌日起三十

日內，於其執行信託事務之場所及

資訊網路公告至少連續三年。 

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受託

人應每年至少一次定期將信託事務處

理情形及財務狀況，送公益信託監察

人審核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公告

之，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二條  受託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

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報： 

為掌握受託人、信託監察人及諮詢會

成員之情形，明定其姓名、住所或職業

等相關身分事項有變更者，應於事實



一、受託人之姓名、住所或職業變

更，或法人受託人之名稱、代

表人、主事務所所在地或業務

項目變更。 

二、信託監察人、諮詢委員會成員

之變更，或其姓名、住所或職

業變更。 

發生後一定期限內向主管機關或受委

辦機關（構）申報。 

第十三條  受託人因有不得已之事

由，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

款及第七十六條規定，申請將信託

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

上設定或取得權利之許可者，應檢

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提

出： 

一、申請書(如附表十二)。 

二、載明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

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

權利理由之文件。 

三、欲取得之財產或欲設定或取得

之權利之種類、總額及價格證

明文件。 

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七十六條

規定，受託人除有不得已事由經主管

機關許可者，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

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

權利。爰明定受託人向主管機關申請

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

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時應檢具文

件。 

第十四條  公益信託有本法第七十三

條所定情事者，受託人得檢具下列

文件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申請變

更信託條款： 

一、申請書（如附表十三）。 

二、載明必須變更信託條款理由之

文件。 

三、信託條款變更案及新舊對照

表。 

四、變更後之信託事務計畫書及收

支預算書。 

本法第七十三條規定，公益信託成立

後發生信託行為當時不能預見之情事

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參酌信託本

旨，變更信託條款。爰明定受託人向主

管機關申請變更信託條款時應檢具文

件。 

第十五條  受託人依本法第七十四條

規定申請辭任者，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申請書及辭任理由書（如附表

十四）。 

二、記載信託事務及信託財產狀況

本法第七十四條規定，公益信託之受

託人非有正當理由，並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不得辭任。爰明定受託人

申請辭任應檢具文件。 



之文件。 

三、有關新受託人選任之意見。 

第十六條  受託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三十六

條第二項及第七十六條規定，因委

託人、受益人或信託監察人之申請

或依職權將其解任： 

一、有本法第八十二條所列各款情

事。 

二、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

害。 

三、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 

四、違反受託人義務。 

五、有其他重大事由。 

本法第七十六條及第三十六條第二項

規定，受託人違背其職務或有其他重

大事由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因委

託人或受益人之申請將其解任；另本

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信託監察

人得以自已名義，為受益人為有關信

託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行為，爰依前

開二規定明定主管機關（構）得因委託

人、受益人或信託監察人之申請或依

職權解任受託人之情形。 

第十七條  委託人、受益人或信託監

察人依前條規定申請解任受託人

者，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

管機關提出： 

一、申請書及解任理由書（如附表

十五）。 

二、有關新受託人選任之意見。 

明定委託人、受益人或信託監察人申

請解任受託人應檢具文件。 

第十八條  受託人職務解除或任務終

了，或遺囑指定之受託人拒絕或不

能接受信託者，主管機關得依本法

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四十五條第

二項、第四十六條及第七十六條規

定，因申請或依職權選任新受託人。 

前項由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申

請選任新受託人者，應檢具下列文

件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申請書及選任理由書（如附表

十六）。 

二、原受託人職務解除、任務終了

或拒絕或不能接受信託之證明

文件。 

三、有關新受託人選任之意見。 

四、新受託人履歷書（同附表二、

附表三）及願任同意書（同附

一、受託人有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

辭任或解任之職務解除情形，或

有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任務終

了之情形，或有第四十六條遺囑

指定之受託人拒絕或不能接受信

託者，依本法第七十六條規定，主

管機關得因申請或依職權選任新

受託人，爰為第一項。 

二、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申請選任新

受託人應檢具文件，爰為第二項

規定。 



表四）。 

第十九條  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

更者，新受託人除主管機關依前條

規定選任者外，應檢具下列文件一

式二份，向主管機關申請受託人許

可： 

一、履歷書（同附表二、附表三）。 

二、身分證明文件。 

三、其他相關文件。 

主管機關駁回前項申請者，應

依前條規定選任新受託人。 

一、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更者，

新受託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受託人

許可應檢具文件，爰為第一項規

定。 

二、主管機關駁回受託人申請許可

者，應依第十八條規定依職權選

任新受託人，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二十條  第七條至第九條之規定，

於受託人變更之情形，準用之。 

受託人變更時，準用本辦法第七條至

第九條規定主管機關許可審查之項

目、受託人辦理信託財產移轉或處分

規定以及信託財產之公示規定。 

第二十一條  第五條第一項第七款諮

詢委員會成員，不得支領報酬。但

得依規定支領出席及交通等相關費

用。 

信託監察人得依本法第五十六

條及第七十六條規定請求就信託財

產給予報酬，並應檢具下列文件一

式二份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報酬請求書（如附表十七）。 

二、有關職務繁簡證明文件。 

三、有關信託財產狀況文件。 

主管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通

知受託人於十五日內表示意見。 

第二項之請求經主管機關核可

者，主管機關應通知受託人履行。 

一、考量諮詢委員會係由委託人成

立， 主要目的應係提供專業建議

與指導，輔助信託目的順利達成，

又若諮詢成員若與委託人有親屬

關係，易發生公益信託財產圖於

私利之疑義，故於第一項規範諮

詢委員會成員以無償為原則，惟

得提供必要之出席費及交通費

用，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規範信託監察

人，依本法第五十六條及第七十

六條之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報

酬申請時應檢具文件、主管機關

應通知受託人表示意見及 通知

受託人履行之事項。 

第二十二條  信託監察人依本法第五

十七條及第七十六條規定申請辭任

者，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

管機關或提出： 

一、申請書及辭任理由書（同附表

十四）。 

二、事務處理報告書。 

三、有關新信託監察人選任之意

明定信託監察人申請辭任應檢具文

件。 



見。 

第二十三條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依

本法第五十八條及第七十六條規

定，申請解任信託監察人者，應檢

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提

出： 

一、申請書及解任理由書（同附表

十五）。 

二、有關新信託監察人選任之意

見。 

明定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申請解任信

託監察人應檢具之文件。 

第二十四條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依

本法第五十九條及第七十六條規

定，申請選任新信託監察人者，應

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

提出： 

一、申請書及選任理由書（同附表

十六）。 

二、原信託監察人職務解除、任務

終了、拒絕或不能接任之證明

文件。 

三、有關新信託監察人選任之意

見。 

四、新信託監察人之履歷書（同附

表二、附表三）、願任同意書（同

附表四）及身分證明文件。 

明定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申請選任新

信託監察人應檢具文件。 

第二十五條  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七

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命受

託人就信託事務及信託財產狀況提

出報告，並得派員檢查。 

主管機關對前項提出之報告或

檢查結果，認有保全信託財產或導

正信託事務之必要者，得命受託人

提供相當之擔保或為其他適當之處

置。 

一、主管機關檢查信託事務及信託財

產狀況之機制，爰為第一項。 

二、主管機關對於經依第一項規定命

提出報告或派員檢查後，認有保

全信託財產或導正信託事務之必

要時，可進行之處置方式，爰為第

二項。 

第二十六條  公益信託有下列各款情

事之一者，主管機關（構）應通知

委託人、信託監察人及受託人於十

五日內表示意見。逾期不表示或雖

依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明定委託人、

信託監察人及受託人逾期不表示或雖

表示而無正當理由，主管機關或受委

辦機關（構）得撤銷、廢止其許可或為



表示而無正當理由者，主管機關得

依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撤

銷、廢止其許可或為其他必要處置： 

一、違反設立許可條件或監督命

令。 

二、為有害公益之行為。 

三、無正當理由連續三年不為活

動。 

其他必要處置之情形。 

第二十七條  公益信託因信託行為所

定事由發生，或因信託目的已完成

或不能完成而消滅者，受託人應依

本法第八十條規定，於消滅後一個

月內，將消滅之事由及日期，向主

管機關申報。 

受託人於公益信託有本法第六十二條

規定消滅之情形者，應依本法第八十

條規定，於消滅後一個月內，將消滅之

事由及年月日申報。 

第二十八條  公益信託關係消滅時，

受託人應作成下列文件，並於取得

信託監察人承認後十五日內，向主

管機關申報： 

一、信託事務處理報告書（如附表

十八）。 

二、結算書（如附表十九）。 

三、有關信託財產之歸屬及其相關

意見。 

受託人於公益信託關係消滅，應依本

法第六十八條規定做成相關文件，並

依第八十一條規定於取得信託監察人

承認後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公益

信託關係消滅。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附表一 

設立及受託人許可申請書 

年  月  日 

主管機關 
  

申請公益信託名稱   

申請公益信託之緣由 

（含名稱文字釋義） 

  

財產目錄 
  

附件 

受託人申請公益信託之設立及受託人許可，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四份： 

一、設立及受託人許可申請書。（如附表一） 

二、信託契約或遺囑。 

三、信託財產證明文件。信託財產屬耕地且受託人為私法人者，應另檢

附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規定之承受耕地許

可。 

四、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 

五、受託人履歷書（如附表二及附表三）及身分證明文件。 

六、信託監察人履歷書（如附表二及附表三）、願任同意書（如附表

四）及身分證明文件。 

七、設有諮詢委員會者，其職權、成員人數、成員履歷書（如附表二及

附表三）、願任同意書（如附表四）與身分證明文件。 

八、受託當年度及次年度信託事務計畫書（如附表五）及收支預算書

（如附表六）。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受託人代表（一人）：姓名或名稱：      （蓋章）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A4紙直式） 



附表二 

受託人（信託監察人、諮詢委員會成員）履歷書 

姓名 
出生年月

日 
性別 出生地 

學歷（學校

科系所） 
經歷 職業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所 

（以戶籍所在地為準） 
電話 

簽名 

或蓋章 

                      

                      

                      

                      

                      

                      

           

           

           

              
（A4紙直式）



附表三 

法人受託人（信託監察人、諮詢委員會成員）履歷書 

名稱 董事 主事務所 

章程 

（附件） 

簽名 

或蓋章 

         

 

（A4紙直式）



附表四 

公益信託○○○○新任受託人（信託監察人、諮詢委員會成員）願任同意書 

 

本人願任公益信託○○○○受託人（信託監察人、諮詢委員），自○○年○○月○○日起至○○年

○○月○○日止。 

 

 簽名或蓋章 

  

  

（A4紙直式） 

 

 



附表五 

（全銜）○○○年度信託事務計畫書 

一、計畫依據： 

二、計畫目標： 

三、計畫內容：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經費預算 

(新臺幣元) 

預算進度 備註 

  

  

 

    起 迄   

  

  

  

          

 

四、經費來源： 

五、預期效益： 

六、其他： 

                                         簽章： 

 

（A4紙直式）



附表六 

（全銜）○○○年度收支預算書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科目名稱 
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

預算增減數 
說明 

款 項 目 名稱 

１     經費收入   

％

  
  

 

％ 
  ％    

                      

                      

           

           

       總計               

２     經費支出               

                      

                      

                      

           

   總計        

 

                                                簽章： 

 

（A4紙直式）



附表七 

（全銜）○○○設立及受託人許可書 

(發文日期及文號) 

公益信託名稱  

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受託人及信託監察人  

目的  

設立許可機關  

財產總額 新臺幣                            元 

設立許可日期 

變更許可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許可機關名稱及蓋用機關印信首長職銜簽字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A4紙直式）



附表八 

公益信託     年度信託事務處理報告書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原訂目標： 

二、執行內容： 

   幣別：       /單位：元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原則按人事時地物之方式陳述) 

使用經費 備註 

    

    

    

合計：                                                                               

三、經費來源： 

四、效益： 

                                          信託監察人簽章：                                                                                                            

填表說明： 

一、本報告書內容須呈現公益信託之信託事務處理情形、捐贈支出之款項明細等內容。 

二、第二項「執行內容」之「實施內容」欄請概述活動內容（原則摘述人事時地物，如有詳實之活動紀實或媒體報導

得採附件方式呈現）。如有受益人，其名稱可採於「實施內容」逐一揭露或於「備註」欄註明「詳附件○○」方

式揭露，惟採後者揭露者，應於「實施內容」載明受益人人數。 

三、應揭露之受益人係指信託業開立扣繳憑單之對象。同一受益人受贈金額揭露方式得採依活動別分別列示或年度

合計總額方式呈現。 

 

 



附表九 

公益信託      年度收支計算表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幣別：       /單位：元 
收入 支出 

科目 金額 ％ 科目 金額 ％ 

      

      

      

      

合計   合計 

  

                                                                               

信託監察人簽章： 

    

                                                                                                      

備註： 

一、本表捐贈收入之原委託人追加捐贈金額               。 

二、本表捐贈收入之非原委託人捐贈金額                 。



附表十 

公益信託    年資產負債表 

   年   月   日 

幣別：       /單位：元 

資產 負債及信託資本餘絀 

科目 金額 ％ 科目 金額 ％ 
 

 
     

 

 
     

 

 
     

 

 
     

 

 
     

 

 
     

合計 
 

 
 合計   

   

                                  信託監察人簽章： 

                                                                                             

備註：本表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列。



附表十一 

公益信託     年財產目錄 
 

   年  月  日 

幣別：       /單位：元 

財產種類 名稱 單位 數量 金額 參考價格 

      

      

      

      

      

      

      

      

合計      

  

                                   信託監察人簽章： 

 

填表說明：財產種類包括動產及不動產，動產含存款、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等，不動產含土

地、房屋及重要設備等，前開財產請於「參考價格欄」揭露市價或現值【如：上市

櫃股票－收盤價、非上市櫃股票-淨值、土地-公告現值、房屋-課稅現值】。



附表十二 

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申請書 

年  月  日 

主管機關 

  

公益信託名稱 

  

附件 

受託人因有不得已之事由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七十六條規

定，申請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之許可

者，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申請書（附表十二）。 

二、載明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理由之

文件。 

三、欲取得之財產或欲設定或取得之權利之種類、總額及價格證明文件。 

受託人代表（一人）：姓名或名稱：      （蓋章）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A4紙直式） 

 

 

 

 

 

 

 

 



附表十三 

變更信託條款申請書 

年  月  日 

主管機關 

  

公益信託名稱 

  

變更信託條款

理由 

 

附件 

一、申請書一式兩份。 

二、載明必須變更信託條款理由文件。 

三、信託條款變更案及新舊對照表。 

四、變更後之信託事務計畫書及收支預算書。 

受託人代表（一人）：姓名或名稱：      （蓋章）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A4紙直式）



附表十四 

辭任申請及理由書 

 年  月  日 

主管機關  

辭任人  

辭任公益信託名稱  

辭任之理由摘要 
 

記載信託事務及信

託財產狀況之文件 

 

選任新受託人或信

託監察人意見摘要 

 

辭任人姓名或名稱：              

                                                   （蓋章）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A4紙直式） 

 

 



附表十五 

解任申請及理由書 

年  月  日 

主管機關  

解任人  

解任公益信託名稱  

解任之理由摘要 
 

選任新受託人或信

託監察人意見摘要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蓋章） 

申請人類別：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A4紙直式）



附表十六 

選任申請及理由書 

年  月  日 

主管機關   

選任人 
 

公益信託名稱 
  

選任之理由摘要 

 

新受託人或信託監察人

選任意見摘要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蓋章）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A4紙直式） 



附表十七 

信託監察人報酬請求書 

年  月  日 

主管機關  

公益信託名稱  

請求金額新臺幣（元） 
 

附件 

１、職務繁簡證明文件（一式二份） 

２、信託財產狀況文件（一式二份）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蓋章）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A4紙直式） 

 

 



附表十八 

（全銜）○○○公益信託關係消滅信託事務處理報告書 

年  月  日 

信託消滅之事由 
 

信託消滅年月日 
 

信託財產目錄 
 

公益信託財產之歸屬 
 

其他相關意見 

 

  

                                            信託監察人簽章： 

 

（A4紙直式） 

 



附表十九 

（全銜）○○○公益信託關係消滅結算書 
                                                                    

年  月  日 

科目名稱 
結算數(元) 說明 

款 項 目 名稱 

1    經費收入    

         

         

       

       

         

2    經費支出    

         

       

       

       

       

3   餘絀    

       

 

                                                信託監察人簽章： 

 

（A4紙直式） 

 

 


